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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人民防空工程 
维护使用管理办法 

 

（1999 年 4 月 1 日市人民政府和市军分区审议通过　1999 年 4

月 1 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分区令第

103号发布　自 1999年 5月 1日起施行） 

第一章　总　　则 

第一条　为加强人民防空工程（以下简称人防工程）的维护、

使用管理，保证战时和平时的有效使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人民防空法》和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　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，经人民防空主管部

门（以下简称人防主管部门）登记的人防工程。 

第三条　各级人民政府、军事机关和人防主管部门，对在人

防工程维护管理和使用及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

人，应给予奖励。 

第四条　保护人防工程是每个单位和公民的义务。对损害和

破坏人防工程的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和举报。 

第五条　县级以上人防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

关领导下主管本行政区域内人防工程的维护和使用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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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规划、财政、土地、公安等部门，应在各自职责范围

内，协助人防主管部门加强人防工程的维护和使用管理工作。 

第二章　工程维护 

第六条　人防工程的维修保养，按下列分工进行： 

（一）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（不含中、小学）等单

位工程由各工程所属单位负责维修保养并承担费用。 

（二）指挥、通讯、主支干道、医疗救护、人员掩蔽等公用

工程（含中、小学校工程，下同）由人防主管部门负责并承担费

用。 

已利用的人防工程的非结构性维修保养由使用者负责。 

第七条　人防工程的维修保养管理单位，必须履行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确定专职或兼职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人员； 

（二）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定期实施维修保养，保证工程经

常处于良好使用状态和进出口、通风口畅通； 

（三）建立维护管理记录，健全工程技术档案； 

（四）不得泄露、遗失工程数据、资料、文件等； 

（五）落实防火、防汛工作责任制。 

第八条　人防工程的维修保养，应符合《人民防空工程维护

管理技术规程》，达到下列标准： 

（一）工程结构完好； 

（二）工程内部整洁、无渗漏水、空气新鲜、饮用水符合卫



 
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规章

   
X
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- 3 -

生要求； 

（三）防护密闭设备、设施性能良好； 

（四）风、水、电、暖、通信系统工作正常； 

（五）金属、木质部件无锈蚀损坏； 

（六）进出口道路畅通，孔口伪装设施完好； 

（七）防火、防汛设施安全可靠。 

人防主管部门应定期对人防工程的维修保养工作进行监督

检查，确保各项管理制度、措施的落实和工程的安全。 

第九条　禁止从事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侵占人防工程或人防工程用地； 

（二）堵塞人防工程的疏散干道、进出口或通风口； 

（三）向人防工程内排泄废水、废气或倾倒垃圾、污物； 

（四）在人防工程内生产、存放爆炸、剧毒、易燃、放射性

或腐蚀性物品； 

（五）在人防工程顶部及工程周边以外五米安全范围内爆

破、打桩、采石、伐木和取土。 

第十条　因城市建设或特殊需要确需从事下列行为的，必须

报市人防主管部门批准，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，保证人防工程

不受损坏。 

（一）拆除人防工程及其内部设施，改变工程结构和平面布

局，降低原工程防护等级和密闭性能； 

（二）在人防工程顶部及工程周边以外五米至八米安全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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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埋设管道和修建地面工程设施。 

需拆除人防工程的，按《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

规定权限报批。 

第十一条　经批准拆除人防工程的，拆除单位应向人防部门

交纳补建工程造价百分之五十的补建工程保证金，并按下列规定

予以补建。补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人防主管部门应在十五日

内将补建工程保证金退回： 

（一）拆除主干道的，按原等级标准补建连通； 

（二）拆除支干道或重要单项工程的，应就近补建连通，难

以就近补建的，按市人防主管部门指定的位置易地补建。 

补建的人防工程应按现行的技术规范进行设计，其抗力等级、

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原工程标准。不得以应建防空地下室代替补建

的工程面积。 

第十二条　因地质条件或拆除面积小等原因，难以补建或无

需补建的，经市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可不予补建，拆除单位应按补

建面积的现行实际造价缴纳补偿费，实际造价按省人防主管部门

规定的缴纳补偿费标准执行。 

人防工程补偿费全部用于人防工程建设，任何单位不得挪作

他用。 

第十三条　对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经工程维护责任单位申

请，由人防主管部门按照《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权限批准后，可以报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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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程质量低劣、直接威胁地面建筑和交通安全，且加

固困难的； 

（二）工程渗漏水严重、常年被水浸泡，坍塌或有坍塌危险，

加固后没有使用价值的； 

（三）由于地质条件差，工程基础下沉、结构断裂、变形，

已无法使用的； 

（四）早期兴建的无被复简易工程，已失去战备效益和使用

价值的。 

经批准报废的人防工程，由申请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负责回填。 

第十四条　人防工程的维修保养、报废所需经费按下列规定

执行： 

（一）公用工程从人防工程经费中列支； 

（二）企业人防工程按非生产性固定资产进行管理，计入相

关费用； 

（三）机关、团体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人防工程从单位固

定资产修缮费中列支； 

（四）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人防工程从经济收

入中列支。 

已利用的人防工程非结构性维修保养经费，由使用单位从经

济收入中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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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工程使用 

第十五条　除按规定不宜开发利用的以外，鼓励单位、个人

和港、澳、台同胞及外商开发利用人防工程、兴办第三产业和生

产经营项目。 

第十六条　公用工程由人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开发利用。单

位工程优先由所在单位开发利用，长期不使用的单位工程由人防

主管部门统一安排调剂使用，使用收益由人防主管部门和单位分

成。 

第十七条　使用人防工程的单位和个人应与人防工程的维

护责任单位签订书面使用合同，载明使用范围、用途、期限及双

方权利义务等内容。 

使用合同签订后，当事人双方应于十日内将合同报工程所在

地人防主管部门登记备案。 

第十八条　人防主管部门接到当事人申报后，应在十日内对

使用合同进行审查，对符合规定的应核发《人防工程使用证》，

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登记备案。 

使用合同期限在三年（不含三年）以上的，须报市人防主管

部门审批。 

中外合资企业使用人防工程，须经市人防主管部门批准，并

报省人防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十九条　使用人防工程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执行人防工程



 
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规章

   
X
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- 7 -

维护管理标准，接受人防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检查。 

使用人防工程，不得影响其防护效能。因战争等特殊情况需

要停止使用人防工程时，使用单位和个人必须无条件中止使用。 

第二十条　人防工程的使用单位或个人应按规定缴纳工程

使用费。公用工程使用费由人防主管部门收取，市、区分成比例

为四比六。单位工程使用费由单位收取。 

人防主管部门收取的使用费，纳入同级财政专户管理，并按

规定使用。 

第二十一条　用于平时使用人防工程的投资，免缴城市市政

公用设施配套费、城市旧区改建费。 

人防工程及配套的地面设施免缴房产租赁管理费。 

第二十二条　对在人防工程内长期工作的工程管理、生产、

营业人员，按国家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　使用人防工程内冷气的，必须报人防主管部门

批准，并按本章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

第四章　罚　　则 

第二十四条　本办法中的行政处罚，由人防主管部门按职权

范围实施，也可委托其他执法部门代为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　人防主管部门在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工作中不

负责任，造成人防工程严重损坏，或者擅自挪用人防工程补偿费、

使用费的，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人防主管部门应责令改正，并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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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有关部门对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；涉嫌触犯

刑律的，由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二十六条　建有人防工程的单位、工程使用单位或个人在

人防工程维护、使用中造成人防工程损坏的，由人防主管部门责

令改正，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涉嫌触犯刑律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二十七条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防空法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、责令限期改正，

并可对单位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，对个人处一千元至五千元

的罚款。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赔偿损失： 

（一）侵占人防工程的； 

（二）堵塞人防工程疏散干道、进出口和通风口，危害人防

工程使用效能的； 

（三）向人防工程内排泄废水、废气和倾倒废弃物的； 

（四）在人防工程顶部及工程周边以外五米安全范围内爆

破、打桩、采石、伐木、取土，或者擅自埋设管道和修建地面工

程设施，危害人防工程安全的； 

（五）擅自改变人防工程主体结构的； 

（六）拆除人防工程后拒不补建的； 

（七）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防工程

的。 

第二十八条　对故意损坏人防工程或者在人防工程内生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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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存爆炸、剧毒、易燃、放射性或腐蚀性物品的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处罚。 

第二十九条　对拒付工程补偿费的单位和个人，由人防主管

部门责令其限期交纳，逾期不交纳的，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 

第三十条　人防工程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，不进行使用合同

登记备案或审批的，或未取得《人防工程使用证》而使用人防工

程的，由人防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申报，补办手续，并处三千元

的罚款。 

第五章　附　　则 

第三十一条　本办法自 1999年 5月 1日起生效。1984年 9

月 4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颁发的《关于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使

用规定》停止执行。 


